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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 函
地址：830025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4巷1
號
承辦單位：戶籍服務課
承辦人：曾翊寧
電話：07-7429784
電子信箱：jdemha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7月2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鳳戶字第11570471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新舊里鄰門牌對照表1份 (711114_11570471000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鳳山區新舊里鄰門牌對照表1份，並自115年7月1

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所115年6月15日辦理縣口里及成功里合併行政區域

調整作業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按「高雄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第17、18條規

定略以，戶政事務所辦理門牌整編時，應編造新舊門牌對

照表，層報主管機關備查並通報有關機關，而接獲通報之

機關應依職權逕為變更土地權利證明或商業登記營業牌照

等文件之道路名稱及門牌號次，不得收費。爰依上開規定

通報貴機關(單位)，請惠予函轉所屬並配合辦理。

三、有關旨揭對照表，業已公布至本所網站（網址：

https://fongshan-house.kcg.gov.tw/）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(高雄市政府民政局、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除外)、交通部公路局高
雄區監理所、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市區監理所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、高雄市選
舉委員會、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、農
業部農糧署南區分署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、財政部高雄國稅
局、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、高雄市農會、高雄區漁會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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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高雄營運處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
司、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
(高雄市政府除外)、基隆市議會、臺北市議會、新北市議會、桃園市議會、臺中
市議會、臺南市議會、高雄市議會、新竹市議會、嘉義市議會、苗栗縣議會、宜
蘭縣議會、新竹縣議會、彰化縣議會、南投縣議會、雲林縣議會、嘉義縣議會、
屏東縣議會、花蓮縣議會、臺東縣議會、澎湖縣議會、金門縣議會、連江縣議
會、高雄市那瑪夏區民代表會、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、高雄市桃源區民代表會
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

主任 林江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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